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培养〔2022〕73号 

 
关于采集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各个教学

班联系方式和在线教学平台的通知 

 

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单位： 

根据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师生返校工作方案，本学期开学

初需做好开展线上教学的准备工作，并依据疫情防控形势随时调整。

现组织各开课单位确定各个教学班的初步联系方式和在线教学平

台，具体安排如下。 

一、“教务服务平台”的使用 

本学期通过“教务服务平台”采集教学班联系方式和在线教学

平台。“教务服务平台”网址：http://ss.jwb.bnu.edu.cn，用户名和密



码同数字京师信息门户。如出现系统登录失败等问题请联系技术支

持老师。任课教师登录平台页面如下： 

任课教师登陆平台后，点击左侧的“培养应用”-“防疫应急“-

“在线课程”模块，进行操作，即填写“课程联系方式”、“课程

在线教学平台”字段；也可以在首页直接点击待办事项中的“在线

课程会议软件及会议号采集”操作。本模块的课程基本信息均从教

务管理系统读取，任课教师只需要填写 “课程联系方式”、“课程

在线教学平台”两个字段。 

二、课程联系方式的确定 

为便于任课教师、助教和选课学生建立初步的联系，及时发布

本班教学相关通知，建议每个教学班应明确一个班级联系方式，比

如建立 QQ 群等，如果班级人数超出正常 QQ群容量，也可采取建立

并公布公共邮箱（含密码）的方式。 

具体方式确定后，任课教师登陆“教务服务平台“，进入“在

线课程”模块，在“课程联系方式”字段内填写对应的联系方式，

如“QQ群：9999999”、“公共邮箱：xxx@xx.com，密码：xxxxxx”。

如果联系方式为微信群，可以在此字段内填写助教的微信号，以便

拉学生进群；如果填写公邮及密码，公邮中可包含微信群的二维码，

以便学生扫码进群。 

选课学生来自多个院系的课程，必须向学生提供初步联系方式。

开课单位决定暂缓开设的课程，可在该字段中标记为“暂缓开设”。 

三、课程在线教学平台的确定 

任课教师可依据所在单位要求、课程性质、网络使用习惯等，

从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作为相应教学班的主要教学平台： 



1. 长江雨课堂（由信息网络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2. ZOOM 直播教学平台（由信息网络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可通过

zoom.bnu.edu.cn 预约） 

3. BB网络教学平台（由教务部提供技术支持） 

4. 畅课网络教学平台（由教务部提供技术支持） 

5.“数字京师-京师教学”平台中的其它课程资源和平台 

6. 腾讯会议等其它软件平台（由教师、助教自主运行） 

各在线教学平台校内负责部门和联系方式可在“数字京师-京

师教学”中查看。任课教师将所选教学平台填写“课程在线教学平

台”字段中。如果选择需提供会议号的平台，如腾讯会议、ZOOM等，

需要将会议号也填写在“课程联系方式”字段内，如“QQ 群：xxxx；

腾讯会议号：xxxxx”。 

四、联系方式和教学平台的公布 

8月 23日下班之前，请各开课单位确保任课教师已在“教务服

务平台”填写信息。如有课程未填写，请教务员老师及时通知相关

任课教师登录系统填写。外聘教师授课的以及引进的 mooc 无实际

的校内教师等，由开课单位教务员老师代为填写。 

8月 24日，学生自行登录“教务服务平台“，查看课程联系方

式。 

8月 25日下班前，各任课教师通过课程联系方式，向学生发布

本课程的教学方案，供学生提前准备，如有明显困难，应及时在该

平台内调整。 

8月 29日开始，按照校历和课表进行授课。 

五、教学管理相关说明 



1.教师实施在线教学过程中，发起需要学生在线参与的直播、

练习、音视频会议等活动时，应在课表限定的时间内实施，以免造

成不同课程之间的冲突。 

2.学生的选课结果和最终获得课程成绩的权限，以教务系统中

的选课结果为准。学生参与在线学习与否，不作为选课、退课的依

据。 

3.任课教师要充分考虑不同网络状况下可能导致学习效果差

异，加强辅导，避免出现学生单纯因为学习条件而造成考核成绩差

异。 

4.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不组织大规模、集中性的校外实习、社

会实践和参观考察活动。根据培养方案安排确需开展的专业实习、

教育实习等，需要纳入校园防控体系，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和体温检

测。校外实习应尽量集中安排住宿，具体掌握校外住宿地点及往返

学校方式。 

5.对于高度依赖线下教学条件的实验、实践类课程，可考虑在

学生返校后（或恢复线下教学后），采取周末增开节次的方式，安

排学生完成修读。 

6.按照教育部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学校体育工作的要求，积

极稳妥开展好课内外体育活动，加强学校健康教育。 

7.因疫情防控而造成的授课方式变动和停调课等，不计入院系

的停调课次数。 

8.如果疫情发生变化，相应的教学班可随时按照北京市和学校

的疫情防控要求转换授课方式。以学校具体通知为准。 

 



联系人：马天惠，thma@bnu.edu.cn，58806131 

“教务服务平台”技术支持：王子灏，master@bnu.edu.cn，

58806411 

教务部 

2022年 8月 19 日 


